采购需求
[bookmark: _Toc16084]一、实施范围
高新区主城区（包括：310国道城区段）现有道路58条，环卫清扫保洁总面积约310万平方米,收集清运日产生活垃圾约170吨，生活垃圾中转站6座和公共卫生间24座日常保洁维护。
[bookmark: _Toc17836]二、服务内容
1.城市主次干道、辅道、人行道、雨污井篦口、公共场所、环卫设施以及公共区域的清扫保洁、设施维护、病媒生物防制。
2.按照省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求进行城市机关事业单位、商业门店、居民小区和街道办所辖社区、村组、城乡结合部生活垃圾中转站、收集点的运行管理和垃圾清运收集清运工作。
3.环卫设施垃圾桶、果皮箱、街牌、路牌、栏杆、公交站的保洁与维护。
4.绿化带清理清掏，树植坑清扫保洁，城市道路雨污井篦口的清掏和雨污管道的疏通。
5.城市主次干道、背街小巷及断头路的洒水作业。
6.城区“牛皮癣”、小广告、野广告的治理工作。
7.城市垃圾转运站、垃圾箱、果皮箱的管理及设施维护工作。
8.城市公厕、垃圾中转站、垃圾收集点的日常管理及设施维护工作。
9.扬尘治理的相关作业（全区道路机械化清扫、洒水喷雾、冲洗及环保扬尘治理工作、人工精细化保洁、道路维护与绿化、积尘防治与及时响应）。
10.区域内其他应属于环境卫生方面的迎接重大检查、重大活动保障等临时加班、突击任务。
11.城区应急积雪清理、汛期排涝及道路恢复工作：当受到雨、雪、大风等恶劣天气影响造成的突发应急事项的处理。
12.运营管理现有的智慧环卫系统管理平台，对环卫管理所涉及的人、车、物、事进行全过程实时管理。
13.设立专人专岗，专人常驻，及时有效沟通。
[bookmark: _Toc29769]三、服务标准
供应商承接渭南高新区环卫市场化服务采购项目的作业内容，城乡建设和管理局负责监督考核，并按照考核结果支付服务费用。
[bookmark: _Toc22069]四、现有环卫人员安置
现有人员安置完全按照市场化服务模式进行，以协商自愿为原则，实现全部人员的平稳过渡。服务企业须在我区注册机构，根据片区保洁面积和人口数量，结合岗位设置足额配备管理人员；一线环卫人员原则上全部使用现有环卫保洁人员，确保现有人员稳定就业，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，重新签订劳务合同，6个月不得无故解聘，环卫保洁人员工资不低于全区最低工资标准，同时为环卫工人购买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及其他相关保险。
[bookmark: _Toc407]五、环卫设备管理
1.区城乡建设和管理局负责将现有的6座垃圾中转站、环卫车辆、垃圾收集设备登记造册，经评估后，移交供应商管理使用，并负责监管处置，每年对所移交资产盘点清查；供应商对移交资产仅有使用权，服务期内产生各类费用（燃油、保险、维修、保养、事故、洒水车水费、新能源车辆电费等）自行承担。
2.现有车辆经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后，供应商可采取租赁方式使用。
3.供应商根据工作需要足额配备环卫设施设备，补足环卫硬件设施短板，服务期满后所有环卫设施设备（车辆除外），无偿移交城乡建设和管理局。
4.现有设施损坏丢失需进行无条件补全。
[bookmark: _Toc31922]六、标准规定及质量标准
依据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101号令）、建设部《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》（建城[1997]21号）、《陕西省城乡市容环境卫生条例》、《陕西省卫生县城检查验收及评分标准》、《渭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》以及环境卫生作业的相关工作要求，提出相应作业标准，具体如下：
1.道路（城区内主次干道、辅道、人行道、公共场所）清扫保洁作业标准
2.道路（城区内主次干道、辅道、人行道、公共场所）清扫保洁作业要求
3.环卫公共设施的维护要求
4.垃圾分类收运作业标准
5.垃圾分类收运作业要求 
6.公共厕所作业标准
7.公共厕所管理要求
8.扬尘治理的相关作业（机械化清扫与降尘、人工精细化保洁、道路维护与绿化、大气污染防治监测与及时响应）
9.重大检查、重大活动保障、节假日及突击任务的环卫保洁
10.雨、雪、大风等恶劣天气造成的突发应急事项的处理要求
11.运维管理智慧环卫系统管理平台，对环卫管理所涉及的人、车、物、事进行全过程实时管理。
12.环卫作业人员配置：保洁员、司机、辅助工、管理人员种类齐全。设立专人专岗，专人常驻，保证沟通有效。
13.安全作业
14.劳动保障
15.人员安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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